
清代江西 、 福建的
“

溺女
”

习俗与法
—以与

“

厚嫁
”“

童养媳
”

等 习 俗的关 系为 中心
１

［ 日 ］ 小 川 快之
２

著 赵晶
３

译

／ｆ
Ｗ士

绪 曰

在考察传统中 国地域社会 中法运用的实态时 ，也有必要考虑各地域居民多样的

习俗与惯例的影响 。 例如 ，在明清时代 ，

“

卖妻 、典妻习惯
”

见于中国各地 ，岸本美绪

认为
，其具体情况因地域而有所不同 ，

且地方官在首先考虑禁止性律条规定 的基础

上 ，也考虑当事者的感情与经济状况 ，其 目 标是以不拘于律条的方式解决 。

４ 又
，历

代王朝都不得不在一般法之外制定每个地域适用的特别法和省例 ，而笔者推测这一

背景与这些习惯也有关系 。

传统中 国社会
一

般存在
“

多子多福
”

的想法
，
而另一方面

，
在南方的江西 、福建、

浙江等地则显见
“

溺女
”

的 习俗 （ 因为也有溺杀儿子的现象 ， 以及
“

不举子
” “

溺子
”

“

溺婴
”

等说法 ，所 以以下统一称为
“

溺女
”

５

） 。 这一习俗盛行 ，在成为
“

少
‘

女子
’

化
”

１ 本文原题为 《清代江西 ？ 福建 丨
二扫行 冬 「 溺女」 習俗 ｔ法 ｉ

二 ——

「 厚嫁 」 「童養媳 」等０ 習俗

関係 旮吣 载 ［ 日 ］
山本英史编 《中国近世乃規範 ｈ 秩序》 ，东洋文库 ，

２０ １４ 。

２ 小川快之 ， 日 本东洋文库研究员 。

３ 赵晶 ，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。

４［
日

］ 岸本美绪 ： 《不准卖妻吗 ？
——明清时代的卖妻 、典妻习惯》

，
载 《中国史学》八卷

，

１ ９９８ 。

５ 参考以下等史料 ： 《宋会要辑稿》刑法二之
一

五〇
“

大观三年十
一

月九 日
”

条
“

兵部侍郎 、详定
一司敕令

王襄等奏 ：

‘

福建 、荆湖南北 、江南东西有生子不举者
’ ”

。 《宋会要辑稿》刑法二之
一

四七
“

绍兴三年十
一

月八 日
”

条
“

臣僚言 ，浙东衢、严之间 ，
田野之民 ， 每忧 口众为 累 ，

及生其子 ，率多不举 。 又旁近江东

饶、信皆然
”

。 《清世祖实录 》

“

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丙子
”

条
“

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条陈四事
……一

曰
，福建、江南 、江西等处甚多溺女之风 ，忍心灭伦 ，莫此为甚 。 请敕严行察禁 ，以广好生

”

。 《清穆宗实

录》

“

同治五年二月庚子
”

条
“

御史林式恭奏
……近来广东 、福建、浙江、山西等省仍有溺女之风

”

。 《清

德宗实录 》

“

光绪四年二月庚戌
”

条
“

翰林院代递检讨王邦玺奏请禁民间溺女
一

折
……此风各省皆有 ，

江西尤甚
”

。

一如上记
，宋代史料业已指出江西、福建 、浙江存在

“

溺女之风
”

（
生子不举

） ，
且清代史料

亦屡屡言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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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的地域中 ，
与结婚相关的诉讼频发以及

“

卖妻
”

增加等各种社会问题随之发生 。
１

因此
，
地方官屡屡发布针对

“

溺女
”

的禁令 。

关于这种
“

溺女
”

习俗 ， 曾我部静雄业已进行过综合性论述 ；此后 ，
刘静贞 、常建

华 、林丽月 、赵建群 、张建民 、 肖倩 、郭松义等多位研究者又予以进一步考察 ，而喜多三

佳、五味知子则分别检证了对于
“

溺女
”

的处罚和防止事业 。

２

１ 参考以下文献 ： 肖倩 ： 《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》 ，
载 《史林》 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； 常建华 ： 《明代溺婴问

题切探》 ，收人张国刚主编 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》第 四辑 ，商务印书馆 ，
２００２

；
王美英 ： 《 明清时期长江中

游地区的溺女问题初探》 ， 载《武汉大学学报 （人文科学版 ） 》第 ５９ 卷 ，

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；史国栋 ： 《清代溺

婴现象对乡 民婚姻生活的影响 》
， 载 《传承 （学术理论版） 》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 ；

王春春 ： 《从人口调节看清代

的溺女婴和童养媳现象》
，
载 《法制 与社会 》 ２０１ ０ 年第 １ ４ 期

；
李锦伟 ： 《清代江西的溺婴及其社会后

果》 ， 载 《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》 ２０１ ２ 年第 ３ 期等 。

２ 有关宋一清的
“

溺女
”

，
参考以下文献 ： ［ 日 ］ 曾我部静雄 ： 《溺女考》

，
收入氏著《支那政治 习俗论考 》

，
筑

摩书房
，

１９４３ 。 ［ 日 ］
西 山 荣久 ： 《支那 的 姓 氏 与 家族制 度 》

，
六兴 出 版部

，

１ ９４４
，
第七 章 《杀儿

（
Ｉｎｆａｎｔｉｃｉｄｅ

） ，特别是溺女的研究》 。
冯尔康 ： 《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 的社会地位述论》 ，

收人 中国人

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《清史研究集》第五辑 ，光明 日 报出版社 ，
１９８６

。
吴宝琪 ： 《宋代产育之俗研究 》 ，载

《河南大学学报 （哲学社会科学版 ） 》 １ 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。 陈广胜 ： 《宋代生子不育风俗的盛行及其原因 》 ，

载《 中国史研究》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。 林汀水 ： 《宋时福建
“

生子多不举
”

原因何在》 ，载 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

究》 １ ９９ １ 年第 ２ 期 。 赵建群 ： 《清代
“

溺女之风
”

述论》 ，载 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（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） 》

１９９３ 年第 ４ 期 ；
氏著《拭述清代拯救女婴的社会措施》 ，载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 １９ ９５ 年第 ４ 期 。 臧

健 ： 《南宋农村
“

生子不举
”

现象之分析》 ， 载《 中国史研究 》 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 。 张建民 ： 《论清代溺婴问

题》 ，
载 《经济评论 》 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 。 刘静贞 ： 《不举子 ：宋人的生育 问题 》 ， 台湾稻 乡出版社 ，

１９９８ 。 郭

松义
： 《伦理与生活

——

清代的婚姻关系 》 ，商务印书馆 ，
２０００

，第三章 《婚姻社会圈 （
下

） 》 、第六章《童

养媳》 。 肖倩前揭《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》 ；
氏著 《清代江西民间溺女与童养》 ，载 《无锡轻工大

学学报 （
社会科学版 ） 》

２００１ 年第 ２ 卷第 ３ 期 ；
氏著《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

“

奢嫁
”

问题 》 ，载《江南大

学学报 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 》２００ ５ 年第 ４ 卷第 ４ 期 。 常建华前揭 《明代溺婴问题初探》 。
［
日

］
喜多三

佳 ： 《与杀婴处罚相关的一个考察一以清代为 中心》 ，载《四国大学经营情报研究所年报 》 ，
２００３ 年第

９ 号 。 林丽月 ： 《风俗与罪愆 ： 明代 的溺女记叙及其文化意涵 》 ， 收入游鉴明主编 《无声之声 ｎ ：近代中

国的妇女与社会
（
１６００
－

１ ９５０
） 》

，

“

中研院
”

近代史研究所
，

２００３ 。 王蔷 ： 《江西古代溺女陋习漫谈 》
，
载

《南方文物》 ，
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。 谭志云、

刘曼娜
： 《清代湖南溺婴之俗与社会救济》 ，载《船山学刊》 ，

２００５

年第 １ 期 。 常建华 ： 《清代溺女婴问题》 ，收人氏著《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》 ，中华书局 ，
２００６ 。 王美英前

揭 《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溺女 问题初探》 。 毛立平 ： 《嫁妆对清代婚姻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问

题》
，
载 《北京档案史料 》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。

汪毅夫 ： 《清代福建的溺女之风与童养婚俗》
，
载《东南学术 》

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，后收人氏著《闽台地方史研究 》 ，福建教育 出版社 ， ２００８ 。 薛刚 ： 《清代福建溺女陋 习及

整饬》 ，载《历史教学 （高校版 ） 》２〇〇７ 年第 ５ 期 。 姚延玲 ： 《宋代溺婴问题探析》 ， 载 《河北青年管理干

部学院学报》第 ７ ８期 ，
２００８ 。 刘昶 ： 《清代江南的溺婴问题 ：

以余治 〈 得
一录 〉为 中心》 ， 载《苏州科技学

院学报 （ 社会科学版 ） 》第 ２５ 卷
，
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。 曾春花 、罗艳虹 ： 《清代婺源 的溺女陋习与育婴事

业》 ， 载 《南昌工程学院学报》第 ２７ 卷 ，
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。 ［

日
］
五 味知子 ： 《清 中期江西省袁州府的溺女

防止事业
——以 〈未能信录 〉为线索》 ，收人松尾金藏纪念奖学基金会编 《飞向明天

——人文社会学的

新视点 Ｉ 》 ，
风间书房 ，

２００８ 。 史国栋前揭 《清代溺婴现象对乡 民婚姻生活 的影响 》 。 王春春前揭 《从人

口调节看清代的溺女婴和童养媳现象》
。 李锦伟前揭《清代江西的溺婴及其社会后果》 。 此外 ，

有关本

稿引用 的中文文献 、公牍的收集 ，承蒙山本英史教授赐予建议 。



法律史译评 （第四卷 ）

那么
“

溺女
”

习俗是如何盛行起来的 呢 ？ 关于宋代
“

溺女
”

（不举子 ） 盛行的背

景
， 曾我部静雄认为是巨额的结婚费用 、重税 、与家产分配相关 的事情 （讨厌在家产

分配以后生孩子的倾向 ）等 。
１ 又

，
吴宝琪指出

，
这与过重的赋税、

“

重男轻女
”

问题
，

以及没有获得现代的避孕技术相关 ２

；
陈广胜认为 ，基本原因是超过生产力的人口增

加 ，但也与丁赋负担过重 、家产分配以及和结婚相关的事情 、

“

重男轻女
”

思想有关 ３
。

而且林汀水指出 ，在福建 ，其原因是土地兼并 、赋役转嫁、丁身钱 （ 身丁钱 、人头税 ） 负

担过重 １

；
臧健则认为这与贫困和身丁钱的征收有关 。

５ 姚延玲也提出 了与上述诸说

相同的见解 ６

，而刘静贞依据以上研究指出 ，很多人将宋代
“

根本性生活资源的不足
”

“

过重的赋税负担
” “

与未来资产分配相关的考量
”

等经济性理 由作为
“

生子不举
”

的

原因
，在思考这些要素的 因果关系之际 ，有必要考虑南北的地域差异 （ 例如在实施身

丁钱的南方 生子不举
”

成为问题等 ） 和时间的差异 （与丁赋的关联性在南宋甚为显

著 ，
而这并不是差异的唯一原因 ，政府和地方官的应对之法等也有变化 ，

北宋将重点

置于禁令 、教化
，
而南宋则置于经济援助 ）等 。

７

另一方面 ，
有关明代的

“

溺女
”

，
常建华认为直接原因是由

“

婚姻论财
”

所带来 的

妆奁猛涨与一般人的贫困 ，其背景中存在
“

重男轻女
”

的思想 ８

；
而林丽月 也指出 ，成

化、弘治年间 以后
“

溺女之风
”

盛行 ，其要因在于婚姻习俗的奢侈 ９

。 有关清代的
“

溺

女
”

，
赵建群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因人 口增加与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人 口压

力增强 ，其结果则是贫困化加剧 ，再加上
“

厚嫁之风
”

与
“

重男轻女
”

观念 ，形成了
“

溺

女之风
”

１（）

；
而张建民也认为基本原因是人 口 激增和劳动者的贫困化 ，

因此
“

溺男
”

也

同样存在 ，
因

“

贵男贱女
”

观念 的存在 ，

“

溺女
”

则更为多见 ，

“

婚姻论财
”

带来 了直接

性影响 ｕ
。 另

一

方面 ， 肖倩指出 ，
江西富裕阶层

“

溺女
”

的原因是作为商品经济发展之

产物的
“

奢嫁
”

４而郭松义通过检证浙江、福建 、江西 、湖南 、广东的事例等 ，言及
“

婚

１
《溺女考》 。

２
《宋代产育之俗研究》 。

３
《宋代生子不育风俗的盛行及其原因 》 。

４
《宋时福建

“

生子多不举
”

原因何在 》 。

５
《南宋农村

“

生子不举
”

现象之分析 》 。

《宋代溺婴 问题探析》 。

７
《不举子》 。

３
《明代溺婴问题初探》 。

９
《风俗与罪愆》 。

１〇
《清代

“

溺女之风
”

述论》 。

１ １
《论清代溺婴问题》 。

１２
《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

“

奢嫁
”

问题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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嫁论财
”

与
“

溺婴
”

的关系 １

。 其他与清代相关的研究大致也得出 了与上述任
一之说

相同的见解。

通过对以上观点的整理可知 ，宋代至清代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盛行的背景 ，与因人 口增

加 （在宋代则还得加上重税 ）所导致的贫困 、

“

厚嫁之风
”

、

“

重男轻女
”

思想 、与家产

分割相关的事情等有所关联。 但是 ，
在以上研究 中

，
有关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盛行的背景
，
除

了刘静贞 的宋代研究 ，其他研究大体上是对贫困 、

“

厚嫁
”

习俗等原因的综合性论述 ，

并未考察有关地域性差异 。 为了阐明
“

溺女
”

习俗 的背景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，
笔者认

为有必要进
一

步检证明清时代各地域的习俗 、习惯、风气的不同等所导致的地域性差

异 （包括与
“

溺女
”

较少的地域之间的比较 ） ，且也有必要检证地方官应对之法是否存

在地域性差异 。

因此
，本文拟聚焦于被认为是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最为盛行的清代江西、福建——彼时

彼地的地方官所发布的与
“

溺女
”

相关的告示大部分 留存至今——着眼于该地域中
“

溺女
”

习俗发生的背景 、与此相对的地方官的应对之法、与其他习俗的关联 ，
以及地

域性的差异 ，并对此加以检证 。 此外 ，清代的行政区划设置了闽浙总督等 ，

一

般而言 ，

福建的
一

部分归人浙江 ，

一

部分分割给江西 ，
而本文所论

“

溺女
”

盛行的情况 ，
则综括

江西 、福建而论之 。

一

、贫困阶层与
“

溺女
”

习俗

首先试着研究
一下贫困与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的关系 。 例如 ，有关江西的情况 ， 《 乾隆

三十七年按察使欧阳永椅严禁溺女示 》 （ 同治 《广信府志 》卷二之二
“

建置 ？ 寺观
”

所载 ）
写道

：

“

乃江右恶习 ，
皆 以生女为嫌 ，每多溺毙 。 推原其故 ，

或忧育养维艰 。

”

又
，
有关江西赣州府 、南安府 的情况 ， 《西江视臬纪事》卷四

“

禁瑞金溺女恶习
”

有如

下记载 ：

赣南 习 俗 ， 溺 女成风 。 业 已屡 申 禁令 ， 乃近访别属 ， 溺女多 缘食贫居贱 ，
抚养

为 艰 ，
致恣 残忍 。

而且《西江政要》卷
一

“

严禁溺女
”

有以下记载 ：

１
《伦理与生活 》第三章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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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，
溺 女 恶俗

，
宜 立法 严 禁 也 。

… … 无如 江右 恶俗 成风 。 贫 者 以 衣食 为

艰… …往往 生女方 离母胎 即行溺毙 。

１

有关福建的情况 ， 民国 《政和县志 》卷二一
“

惠政 ？ 东平育婴堂 ？ 宋滋兰序
”

记

述道
，养育女儿之际 ，

因为提供不了饮食 、衣服的费用 ，
所以就

“

溺女
”

（参考后文记

载 ） 。

从以上史料可见 ，在清代的江西 、福建 ，贫困 阶层 困于生活的结果就是行
“

溺

女
”

之事 。 另外 ，在明 清时期 ，根据家庭 的经济情况而抑制家族 的人数 ， 因此
“

溺

男
”

广为流行 ２

，笔者 以为 ，在江西、福建 ，贫 困阶层 的
“

溺婴
”

可能并不 限于女儿 ，

也包括儿子 。

二
、富裕阶层与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

在清代的江西 、福建 ，
贫困 阶层行

“

溺女
”

之事 ，
另一方面 ，

富裕阶层也多见
“

溺

女
”

。 而且其背景中存在前述先行研究 已述及的与其他习俗 的密切关联性 。 以下拟

详细检证这
一

关联性 。

（

一

）

“

厚嫁
”

习俗与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的关系

作为
“

溺女
”

背景的习俗 ，最广为当时官僚 、知识人所知的便是前述的
“

厚嫁
”

习

俗 。 例如 ，
有关福建的情况 ， 《福建省例 》卷

一

六
“

卹赏例 ？ 严禁溺女
”

中写道 ：

“

或谓

嫁女奁赠需费 ，
不知荆钗裙布遗范可师 ，

正无庸多费也。

”
３ 又

，
张伯行《 正谊堂文集》

卷五
“

饬禁婚嫁丧葬华奢示
”

有如下记载 ：

闽 为礼义之 邦 ， 日 来人心渐漓 ， 竞趋 汰侈 ， 不但舍本业 、 营末作 ， 丽衣鲜服 ， 游

谑酒食 ， 为 财之 蠹 ， 即婚丧二事 ， 礼有定 经 ，
亦不敦 尚 本根 ，

专 饰浮文 。 富 者务其

１
《西江政要 》有多种版本 ， 本稿所引 版本为东京 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

“

按察司 本
”

（ 大木文

库 ？ 总 ？ 章则五五 ）
。

２ 参考《论清代溺婴问题》 、《 明代溺婴问題初探 》等 。

３
《福建省例 》有多种版本 ，

本稿所引版本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《 ［
福建

］
省例》

（
史 ？ 政书 ？

邦计四 ？ 七 ，以及今堀文库 ？ 史 ？Ｊ２０９２
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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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华 ，
贫者效彼所为 ，

至卖 田 以嫁女 、破产 以 治 丧 。 富者就 贫 ，
贫者颠沛 。

而民国 《政和县志 》卷 二一
“

惠政 ？ 东平 育婴堂
？ 宋滋 兰序 ［ 光绪 十九年

（ １ ８９３ ） ］

”

中也有如此记载 ：

吾闽 僻处海 隅
，
俗称近古 。 然晚近 以来 ，

世风 曰 敝 ，
民俗 日偷 ，

竟有 溺弃其 女

而 不顾者 。 原其 故则 有三 焉 。

一

则 曰 养女长成 ，饮食衣服之 费 不给也 。

一

则 曰

女长须嫁 ，嫁 赀又无所 出 也 。 其实 则 以 女嫁 即 为 他 人妇 ， 不 能 光大 吾 闾 ，养之 无

益也 。 始而贫 困之家行之 ， 继 则殷 富 者亦效之 。 始 而残 刻 之人 忍之 ，终 则长 厚者

亦为之 。

更详细的情况 ，
则在陈盛韶 《 问俗录 》卷二

“

古 田县 ？ 水溺
”

中
，
记述了福州府古

田县的情况 ：

古 田嫁女 ，
上户 费 千余金 ， 中 户 费 数百金 ， 下 户 百余金 。 往往典卖 田 宅 ， 负 债

难偿 。 男 家花烛满 堂 ， 女家呼 索 盈 门 。 其奁维何 ？ 陈于 堂 者 ：

三 仙 爵 、 双 弦桌 类

是也 。 陈 于室者 ： 蝙蝠座 、 台 湾箱 类是也 。 饰 于首者 ， 珍珠 环 、玛瑙 笄 、 白玉钗 类

是也 。 然则 易俭乎 尔 ？ 曰
：

“

惧 为 乡 党讪 笑 ，且姑 姊妹女 子 子勃溪 之声 ， 亦可 畏

也 。

”

缘是 不得 已
， 甫 生 女 即 溺之 。 他 邑 溺 女 多属 贫 民 ， 古 田 转属 富 民 。 然则 曷

与 人为 养媳乎 ？ 曰
： 女甫长 成 ，

知 生 父母 ， 即逃 归哭 泣 ，
许以 成奁 ，

肯为 某 家妇 ， 不

许
， 誓不为 某家妇 。 盖 习 俗之极重难 返 。 如 此婚礼不得其 正 ，

久 而 激成 溺 女 之

祸 。 可不 思拔本塞源之道乎 ？
１

又
，在同书卷四

“

诏安县 ？ 苗媳
”

中 ，则记述了漳州府诏安县的情况 ：

诏安 中 户娶 妻聘近百金 ， 下 户 五六十金 ，其余礼物不资 ，
嫁者奁资如之 ，

故嫁

娶均难 。 嫁者难 ， 斯养女少 ；
娶者难 ， 斯鳏夫 多 。 义 男承祧 ，嫠妇招夫 ， 产 子继嗣 ，

其敝俗 皆根于此 。

２

１ 日译文参考陈盛韶 《问俗录
一

福建 、台湾 的民俗与社会》 ， ［
日

］ 小岛晋治 、 上田信 、 栗原纯译 ， 平凡

社
，

１９８８
，
卷二《古田县 ？ 杀害亲生女儿》 。

２ 日译文参考《问俗录——福建 、台湾的民俗与社会》卷四《诏安县 ■ 收养养女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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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述内容可知 ，
结婚时 ，妻子

一方需要出
“

妆奁
”

，
丈夫

一方则出
“

聘金％ 乍看

之下 ，两方相抵 ，
妻子

一方并无损失 ，但 因与面子相关 ，金额本身 （双方皆是 ）便会被

挑高 ，
因此双方都苦于这

一

负担 。

１ 而且妻子
一方 因为要置办结婚仪式所用的各种

物品
，其开销负担相对较大 。 又

，
因为可以窥知相对于妻子

一方而言 ，
丈夫一方所需

花费的金额较少
，

且又有
“

重男轻女
”

的观念
，
考虑到男性虽有花销但实属必要 ，

所以

可以认为
“

溺男
”

相对较少 。
２

另一方面
，
与江西的情况相关

， 《康熙四十六年巡抚郎廷极禁溺女檄 》 （ 同治 《广

信府志 》卷二之二
“

建制 ？ 寺观
”

所载 ）
有如下记载 ：

天道好 生 ， 圣人 恶杀 。 故 民物 皆 归于胞 与 ，
而子女无 间 于孝 慈 。 本部 院莅任

以来 ，
访 闻 江右有溺女 故 习 ，

最 为残 忍 。 或谓 生 女乏资遣嫁 。

又
， 《乾隆三十七年按察使欧阳永椅严禁溺女示 》也云

“

推原其故……或虑妆奁

无措
”

， 《西江政要》卷一
“

严禁溺女
”

也称
“

富室以奁费为虑 ，往往生女方离母胎即行

溺毙
”

。 而且
， 《西江政要 》卷

一

“

父母溺女旁人救取抚养长大听其婚配
”

中亦有如下

记载 ：

查 ： 江省 民 间 生女 ， 每 以 幼 小 则 养育维艰 ， 长大则 嫁奁 多 费 ， 忍 心 溺 毙 ， 恬不

为 怪 。 虽历奉 院 司诰诫严禁 ，
无如积 习 久锢 ， 骤难移 易 。

而光绪《龙南县志 》卷二《地理志 ？ 风俗》亦记载了江西赣州府龙南县的情况 ：

嫁女重妆奁 、鼓 吹 、迎送 、炫耀 。 俗且贫者 固 难取办 ，
富 家亦难为 继 ，

故溺女

成风 。 始作俑者 ，
流害不浅 。

同治 《雩都县志 》卷三
“

民俗
”

中记载了赣州府雩都县的情况 ：

１ 黄鸣珂《禁溺告示》 （同治 《南安府志》卷兰二 《新造录 》所载 ）载
“

设为妆奁之故而溺女 ，亦将为财礼

之故而溺男乎 ？

”

参考郭前揭 《伦理与生活 》第三章 。

２ 参考《伦理与生活》第三章
；
董笑寒 ： 《晚清江浙地区侈婚现象研究》

，
载《西北大学学报 （哲学社会科学

版》第 ４３ 卷 ，
２０１ ３ 年第 ２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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溺女为俗
，
相沿 已 久

， 皆 以 为 当 然
，
而不知其丧 心害理之甚 。 为制奁之艰

，
而

甘为 杀女之事 ， 何如存女而 以 无奁遣之 。 而 贫也 ，
非病

， 杀女则 何其忍 乎 ？ 变 虽

不 自今始 ，
而 随 时 闻之

， 皆可骇 异者 。

从以上记载可见 ，
在清代 的江西 、 福建 ，

“

厚嫁
”

习俗甚盛 ， 当 时之人 皆认为

这种习俗诱发了
“

溺女
”

习俗 。 此外 ，与
“

厚嫁
”

习俗相关 ，如安徽 的情况 ，程光缙

《 申饬溺女示 》 （ 《凭 山 阁増 辑 留青 新集 》 卷二
一

《告示 》 所载 ）
称

“

近 闻大 江 以

南 ，
多有溺女之事 ， 而新安尤甚 。 揆其所出 ，无非虑 日 后遣嫁 之费耳

”

；郭松义更

进一步介绍了很多浙江、广东 、湖南等地的 事例 １

， 可 以确认其他地域也存在类

似 的情况 。

（
二

）

“

溺女生男
”

信念与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的关系

从相关史料可见 ，

“

溺女
”

的背景与
“

厚嫁
”

习俗 以外的其他习俗也有密切关联 。

例如 ， 《西江视臬纪事》卷四
“

禁瑞金溺女恶俗
”

对于江西赣州府瑞金县的情况进行了

非常有趣的描述 ：

独瑞金风俗 ， 则 不在贫户 而在 富族 ， 不在 齐民 而在衿士 。
… … 富 家 巨族子弟

英少 习 于不经之说 ， 谓初 胎生 女不溺 ， 则 必连育三 女 ， 而得子 必迟 。 故完婚 即 期

得男 ， 有生 女者 ， 当 必 抛 溺 。 此等丧 心 灭 理之语 ，
不知倡 自 何人 ， 而各族深信 不

疑
， 恬然行之 。 虽 父母不禁 ， 亲族 不阻 。 愚薄 之俗 ，衿士亦或不 免 。 此更 出 于寻

常风俗之外者也… …安有生 女必 三 、溺女生 男 之理 。
２

从以上记载可见
，瑞金县不同于赣州府的其他县 ，

“

生女必三、溺女生男
”

的信念

（ 以下简称为
“

溺女生男
”

信念 ）深深根植于富裕阶层 、下层读书人之间 ，
这对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的发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。

此外 ， 《康熙四十六年巡抚郎廷极禁溺女檄》 中亦称
“

或谓溺死易于生男
”

，江西

居民中的
“

溺女生男
”

信念 ，亦可于其他史料中得到确认 。 又如安徽的情况 ，左辅《念

宛斋官书》卷一
“

禁溺女示
”

中云
“

溺女一又为早求生男 也 ，不知得子迟早 ， 自 有定

１ 参考《伦理与生活 》第三章 。

２ 参考《江西古代溺女陋习漫谈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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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
”

，
由此可以确知 ，

在其他地域也存在
“

溺女生男
”

的信念 。

三、不
“

溺女
”

化及其文化背景

至此为止 ，可见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盛行于清代江西、福建的情况 ，但另一方面 ，清代江

西 、福建也出现了不
“

溺女
”

化的现象 。 以下拟就其实际情况 ，
进行文化背景的考察

及检证 。

（

一

）

“

童养媳
”

习俗与不
“

溺女
”

化

首先
，必须予以关注的不

“

溺女
”

化的文化背景是其与
“

童养媳
”

习俗 的关系 。

１

有关其概况 ，如同治 《赣州府志 》卷二〇
“

风俗
”

中有如下记载 ：

赣 多 童养媳 。 每在髫龀或乳哺 时入 门
，
略具花烛仪 。 及长

， 择吉祀祖而 配合

之 ， 谓 之合 帐 。 虽 不备 礼 而贫 家 可 免溺 女 之 患 ，
亦 变 礼 之得者 。 （ 参 《 信 丰县

志 》 ）

２

又 ， 《西江视臬纪事》卷四
“

禁瑞金溺女恶习
”

中 ，对赣州府瑞金县的情况予以 了

如下记载
：

盖瑞俗每娶 一妇 ，
动 需 三 四 十千 ， 贫 民艰于聘娶 。 故子方 孩幼 ， 视村 邻生 女

满月 七朝 ， 即抚抱童养 为 子 媳 ， 所 费 不过香烛 鸡酒及钱 数千 而 已 。 贫家利 于得

资 ，
故溺女为 少 。

于前文所见 ，在瑞金县的富裕阶层 、下层读书人中 ，

“

溺女生男
”

的信念导致
“

溺

女
”

盛行 ，而另一方面 ，从此处记载可以确知 ，在贫困阶层中 ， 因
“

童养媳
”

的普及 ，则

１ 有关
“

童养媳
”

习俗 ， 参考 《伦理与生活 》第六章 ；
王跃生

： 《十八世纪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
一

建立在

１７ ８ １
—

１７９１ 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》 ，
法律出版社 ，

２０００
，第五章等 。

２ 乾隆 《信丰县志 》卷
一

《风俗》载 ：

“

至娶髫龀之媳 ，
因婚嫁颇繁 ， 闾阎财匮 ，

男长而不能婚 ，女大而不能

嫁 ，故从幼议过门 ，
不事妆奁 ，

彼此省节 。 虽奠雁之文不举、合普之礼不讲
，
尚可曰贫不周事 、礼不下庶

人也。

”

笔者以为上述《赣州府志》的记载依据的便是此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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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了不
“

溺女
”

的现象 。
１

（
二

）因贫困而出家与不
“

溺婴
”

化

除
“

童养媳
”

习俗 以外 ，
出家也与不

“

溺婴
”

化 （此处亦含男孩 ） 有关 。 作为宋代

的事例 ，
有关福建福州 的情况 ，

汪应辰《文定集》卷
一

三
“

请免卖寺观趱剩 田书 ？ 小贴

子
”

有如下有趣的记载 ：

契勘福建一路 ， 不举子之风最甚 ， 独福 州 为 不然 。 盖如 民家有 三 男 ， 或 一人

或两人为 僧者 。 今僧 既无所得食 ，人亦不乐 为 僧 。 民家 生 子 ，其无 田 产者 ， 恐其

无 以养之 ； 其有 田 产者 ，
恐其不 能偏及也 ，

则将不 能 守其故俗矣 。

同书卷
一

三
“

请免卖寺观趱剩田书
”

中又有如下记载 ：

闽 中地狭 民稠 ， 常 产有限 。 生 齿既滋 ， 家有三 丁 ， 率
一人或 二人舍俗入寺观 。

所 以近来 出 卖度牒 ，本路比 之他处 ， 率先办集 。

从上述史料可见 ，
在宋代福建的福州 ，

生子三人则生活大变 ，
因此存在一人或二

人出家的习俗 ，而从中可以窥见不
“

溺婴
”

化现象Ｊ

虽然无法确知清代福建的福州府是否存在这种习俗 ，但有关清代的江西 ，如 《西

江视臬纪事 》卷
一

“

请禁独子出家
”

则有以下记载 ：

礼部 为 请定 独子 出 家之禁 以励 愚俗事 。 该 臣 等议得 ：
江西按察使凌瘠奏称 ，

民 间 独子嗣 继所关 ，
而 愚 民俗见 每 以 独子 为 难 育 ， 辄舍之僧 道 。 是 生 子 本 以 延

宗
，
而反 自 绝其 后 。 愚 民 罔 识 ， 莫此为甚 。 查定例 ， 僧道年 四 十 以 上 ， 始许招 受 生

徒一人 。 其独子不许 ， 招受之处未著 有例 。 请 嗣后 民 间 独 子概不许度 为僧道 ， 严

１ 此外 ，对于上述三处引用 《西江视臬纪事》卷四 《禁瑞金溺女恶 习 》之文所展现的整体像 ，可以进行以

下归纳 ：在翰南的习俗中 溺女
”

蔚为风气 ，在瑞金以外的县 ，其原因是贫困 ；
而在瑞金县 ，

因贫困阶层

中普及
“

童养媳
”

，
所以

“

溺女
”

现象消失 ，
而在富裕阶层 ，则以

“

溺女生男
”

的信念为背景 ，
所以

‘ ‘

溺女
”

常见 。

２ 参考
［
日

］
曾我部静雄《宋代政经史研究》 ，吉川 弘文馆 ，

１９７４
，第十六章《宋代福州 的佛教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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饬地方有 司 明 张晓 示 。

１

依据上述记载 ，
因生活穷困 ，

即便只有
一子

，
也让其出家 ，

由 此便可推断 ，
在有数

个儿子时
，
出家则是一般性的状况 。 另一方面

，
有关清代女性的出家 ，杨健认为 ，

虽然

乾隆帝禁止年轻的女性出家 ，但实际上因贫困而出家的女性 （成为比丘尼 ）很多 ２

，
而

在江西 、福建 ， 也会存在因贫困而将幼女托于寺观的双亲 。 有鉴于此 ，
笔者以为 ，清代

的贫困阶层之所以不
“

溺女
”

，
有可能是因为让其出家。

（
三

）婚礼的简化与不
“

溺女
”

化

至于其他 ，婚礼的简化也会使得不
“

溺女
”

化的现象产生 。 例如 ，
有关江西赣州

府龙南县的情况 ，
光绪《龙南县志 》卷二《地理志 ？ 风俗》云 ：

“

近时士宦之家不以妆奁

为轻重 ，渐从简便 。 此所以清其溺女之源者 。

”

又 ， 同样位于江西的饶州府 ，其相关情

况则见于同治《饶州府志 》卷三《地舆志Ｈ
＊ 风俗 》 ：

“

缙绅家行之婚嫁极简朴 ，
纳币诸

仪 ，
即富室弗及百金数

，资奁称是 ，
惟是易举

，故溺女者。

”

虽然无法确知这
一风潮在实际上扩展有多广 ，但从上述记载可以窥知 ， 即使在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广泛可见的江西 ，也存在因婚礼简化而出现不
“

溺女
”

化现象的地区 。

四 、与江西 、福建的
“

溺女
”

相关的禁令、告示

由上可见 ，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的形成和文化背景存在地域性差异 ，而在这种情况下 ，地

方官们针对
“

溺女
”

采取了何种对策？ 针对
“

溺女
”

，表 １ 所列为北宋末期以降中央政

府屡次颁布的禁令 。

３ 喜多三佳考察了清代与
“

溺女
”

相关的处罚 ，认为基本上适用
“

故杀子孙律
”

，而且被证实反复予以处罚 ，并非不依律论处 。

４ 从其主 旨来看 ， 与清

代一样 ，表 １ 的⑨（元代 ） 和？ （ 明代 ）也言及
“

故杀子孙律
”

相关的内容 ，可以认为明

１ 关于
“

僧道年四十以上 ，始许招受生徒一人
”

， 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卷七五二
“

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
”

载 ：

“
一僧道年逾四十 ，方准招受生徒

一人
。 如有年未四十 ，即行招受 ，及招受不止

一人者 ，照违令律笞

五十 。

２ 杨健 ： 《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》 ，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，

２００８ 。

３ 参考《溺女考》 、《明代溺婴问题初探 》 、《清代福建溺女陋习及整饬》等
。

４
《与杀婴处罚相关的一个考察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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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以前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。
１

表 １ 中央政府与
“

溺女
”

相关的主要禁令
一

览

时期 禁令 备考 （ 对象等 ）

①北宋 ？ 大观三年 （ １ １０９ ）

《宋会要辑稿 ？ 刑法二之四九》 ， 大观

三年五月 十九 日 条
福建

②北宋 ？ 大观三年 （
１ １０９ ）

《宋会要辑稿 ？ 刑法二之五〇 》
，
大观

三年十
一

月 九 日 条
江西等

③北宋 ？ 政和二年 （ １ １ １２ ）

《宋会要辑稿 ？ 刑法二之五六》 ， 政和

二年四月 十二 日 条
福建

④南宋 ？ 绍兴三年 （
１ １３ ３ ）

《宋会要辑稿 ？ 刑法二之
一

四七 》 ，
绍

兴三年十
一

月八 日条
浙东等

⑤宋 ？ 绍兴七年 （ １ １ ３７ ）

《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 》卷一一七 ，
绍兴

七年十二月庚申条
浙东

⑥ 宋 ？ 绍 兴 二 十 二 年

（
１ １ ５２

）

《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 》卷
一

六三 ，
绍兴

二十二年九月癸已条

⑦ 宋 ？ 绍 兴 二 十 三 年

（

１ １ ５３ ）

《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 》卷一六四 ，
绍兴

二十三年六月 壬戌条
福建等

⑧宋 ？ 开禧元年 （ １２０５ ）

《续编两朝纲 目备要 》卷八 ，
开禧元年

三月庚申条

⑨元 ？ 延祐四年 （ １ ３ １７ ）

《元典章》刑部 ，卷 四 ，
杀卑幼 、溺 子依

故杀子孙论罪

⑩ 明 ？ 成 化 二 十
一 年

（ １４８５
）

《皇明条法事类纂 》卷十三 ， 禁约嫁娶

奢侈淹死女子例

？明 ？ 弘治三年 （ １４９ ０ ）

《皇明条法事类纂 》卷三六 ，
处置被杀

子孙赖人及淹死初生男 女

？清 ？ 顺治十六年 （ １ ６５９ ）

《清世祖实录 》顺治十六年闰 三月 丙

子条
福建 、江西等

？清 ？ 康熙十二年 （
１ ６７ ３

） 《清圣祖实录》康熙十二年十月 巳酉条

？清 ？ 雍正二年 （
１ ７２４ ） 《清世宗实录》雍正二年闰四月 癸未条 育婴堂设立

１ 有关宋代 ，
南宋郑兴裔《郑忠肃奏议遗集》卷上《请禁民不举子状》亦称 ：

“

俗相沿所在多有
，
而建 、剑 、

汀 、邵四州为尤甚……臣谨准本朝律例故杀子孙徒二年 ，所宜申严禁令 ，下四州守臣 ，告民法律晓示 。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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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期 禁令 备考 （ 对象等 ｝

？清 ■ 同治五年 （ １ ８６６
） 《清穆宗实录 》 同治五年二月庚子条

？清 ？ 光绪四年 （
１ ８７８

） 《清德宗实录 》光绪四年二月 庚戌条

而且在中央政府的这些禁令之外 ，地方政府层面也发布过禁令 。 在遵照中央政

府禁令的前提下 ，当时当地的地方官们在研究具体性的预防之策时 ，也发布各种各样

的书面告示。 有关江西、福建 ，以及与两省邻接 、盛行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的浙江所颁布的禁

令 、告示 ，其中能够被证实的部分则依照时代顺序整理为表 ２ 、３ 、４ 。

１

表 ２ 江西
“

溺女
”

相关的禁令 、告示
一

览

时期 场所 题名 发布者 出典

① 明 ？ 嘉靖年 间 （
１５２２
—

１５６６
）

江西
［ 禁溺女 ］ 歌

江西右参政

潘潢

嘉靖 《丰乘 》 （ 丰

城县志 ）卷三

②清 ■ 顺治十八年至康熙

六年 （ ｉ ６６ ｉ
＿

ｉ６６７
）

江西省 戒溺女歌

江西参议分

守湖西道施

闰章

同治《广信府志》

卷一之二

③清 ■ 康熙十一年至十六

年 ？ （
１ ６７２
—

１６７７
）

江西省饶州

府德兴县

条约十款—

禁溺女

德兴县知县

毛九瑞

民 国《德兴县志 》

卷九

④清 ？ 康熙兰十一年至兰

十三年 （
１ ６９２
—

１６ ９４ ）

江西省 禁止溺女
吉安府知府

张官始

张官始 《守 邦 近

略》

一

集

⑤ 清 ？ 康 熙 四 十 六 年

（
１ ７０７ ）

江西省 禁溺女檄
江西巡抚郎

廷极

同治《广信府志》

卷二之二

⑥清 ？ 雍正十
一

年至乾隆

七年 （
１ ７３ ３
—

１７４２ ）

江西省
禁止溺女并

抛弃儿骸

江西按察使

凌燸

《西江视臬纪事 》

卷四

⑦清 ？ 雍正十一年至乾隆

七年 （ １ ７３ ３
—

１７４２ ）

江西省赣州

府瑞金县

禁瑞金溺女

恶习

江西按察使

凌焴

《西江视臬纪事 》

卷四

⑧清 ？ 乾隆十六年 （ １７５ １ ） 江西省 严禁溺女
江西按察使

徐以升
《西江政要》卷

一

１ 参考《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 》 、 《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 区的溺女 问题初探 》 、 《清代福建溺女 陋习

及整饬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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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期 场所 题名 发布者 出典

⑨清 ？ 乾隆二十年 （ １ ７５５ ） 江西省

父母溺女旁

人救取抚养

长 大 听 其

婚配

江西按察使

范廷楷
《西江政要》卷一

⑩ 清 ？ 乾 隆 三 十 七 年

（
１７ ７２ ）

江西省 严禁溺女示
江西按察使

欧阳永椅

同治 《广信府志 》

卷二之二

？ 清 ？ 乾 隆 四 十 五 年

（
１７ ８０ ）

江 西 省 广

信府

设立婴长责

成稳婆拯救

女婴序

广信府知府

康基渊

同治 《广信府志 》

卷二之二

？ 清 ？ 乾 隆 五 十 八 年

（ １７ ９３ ）

江 西 省 袁

州府
严禁溺女

署袁州府 张

五纬

张五 纬 《未能 信

录》卷三

？ 清 ？ 乾 隆 五 十 八 年

（ １７ ９３ ）

江 西 省 袁

州府
济贫救溺序

署袁州府 张

五纬

张五 纬 《未能 信

录》卷四

？ 清 ？ 乾 隆 五 十 八 年

（ １７ ９３ ）

江 西 省 袁

州府
劝戒溺女文

署袁州府 张

五纬

张五 纬 《未能 信

录》卷四

？ 清 ？ 乾 隆 五 十 八 年

（ １７ ９３ ）

江 西 省 袁

州府

集载劝化溺

女原卷条约

江 西 巡 抚

陈淮

张五 纬 《未能 信

录》卷四

？ 清 ？ 乾 隆 五 十 八 年

（ １７ ９３ ）

江西省袁州

府宜春县万

载县

酌议宜春县

万载县捐银

救溺一切善

后章程

署袁州府 张

五纬

张五 纬 《未能 信

录》卷四

？ 清 ？ 乾 隆 五 十 八 年

（
１７ ９３ ）

江西省袁州

府萍乡县

酌议萍乡 县

捐银救溺一

切善后章程

署袁州府 张

五纬

张五 纬 《未能 信

录》卷四

？清 ？ 道光三年 （ １ ８２３ ）

江西省抚州

府金谿县
收养女婴记

金谿县知县

李云

同治 《金谿县志 》

卷三三之四

？清 ？ 咸丰九年 （
１ ８５ ９ ）

江西省南 昌

府丰城县

育婴六文会

碑记

丰城县知县

哈尔噶尚 阿

同治 《 丰城县志 》

卷一／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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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期 场所 题名 发布者 出典

？清 ？ 咸丰九年至十一年

（ １ ８５９
—

１８６１ ）

江西省南昌

府丰城县

筹给育婴六

文会善后经

费谕

丰城 县知县

哈尔噶 尚阿

同治《 丰城县志 》

卷一／、

？清 ？

同治
一

年 ，
三年至八

年 （
１ ８６２

、
１ ８６４— １８ ６９ ）

江 西 省 南

安府
禁溺告示

南安府知府

黄鸣珂

同治《 南安府志》

卷三二

？清 ？

同治二年 （ １ ８６３ ）

江 西 省 吉

安府

严禁条规—

禁溺女

吉安府知府

曾省三

同治《安福县志》

卷末

？清 ■ 时期未详
江西省南安

府上犹县
戒溺女文

上犹县邑人

廪生朱论

光绪《上犹县志》

卷一七

表 ３ 福建
“

溺女
”

相关的禁令、告示
＿

览

时期 场所 题名 发布者 出典

①北宋 ？ 政和年 间

（
１ １ １ １
—

１ １ １ ７
）

福 建路建 州

政和县
戒杀子文

政 和 县 县 尉

朱松
《 韦斋集》卷十

②明 ？ 崇祯七至十
一

年 （
１ ６３４
—

１ １ ３８ ）

福 建 福 宁 府

寿宁县
禁溺女告示

寿 宁 县 知 县

冯梦龙

崇祯 《寿宁 待志 》

卷上

③清 ■

康熙三十五至

三 十 九 年 （ １ ６９６
—

１７００ ）

福 建 省 漳 州

府漳浦县

严 禁 溺 女 有

犯必惩事

漳 浦 县 知 县

陈汝咸

康熙 《漳浦 县志 》

卷彐

④清 ？

乾隆二十四年

（ １７５９ ）

福建省 严禁溺女 福建巡抚吴宪 《福建省例》卷
一六

⑤清 ■ 乾隆二十五至

兰 十 五 年 （ １ ７６０
—

１７７０
）

福 建 省 延 平

府顺 昌县

谕 士 民 戒 溺

女文

顺 昌 县 知 县

陈镆

道光
（
光绪 重刊 ）

《顺昌县志》卷八

⑥清 ？ 乾隆三十三年

（ １７６８ ）

福建省 育婴堂条规 福建巡抚鄂宁 《福建省例》卷
一

六

⑦清 ？ 时期未详 福建省 戒杀女歌 周石梁

《坚瓠 集》 六 集 卷

三、 《 全 闽 诗 话 》

卷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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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４ 浙江
“

溺女
”

相关的禁令、告示
一

览

时期 场所 题名 发布者 出典

① 明 ？ 嘉 靖 年 间

（

１５ ２２
—

１ ５６６ ）

浙 江 温 州 府

乐清县

禁 溺 女 裁 婚

礼约

乐 清 县 知 县

胡用宾

乾隆《温州府志》卷

一

四

②清 ？ 康熙八至十二

年 （
１６６９
—

１ ６７３ ）

浙江省 禁溺女

浙 江 巡 抚 范

承 谟幕 僚 魏

际瑞

《 四此堂稿》卷
一

③清 ■ 康熙八至十三

年 （

１６６９— １ ６７４ ）

浙江省 禁溺女锢婢
浙 江 总督 刘

兆麒

《总制 浙 闽 文檄 》

卷四

④清 ？ 康熙八至十三

年 （
１６６９
—

１ ６７４
）

浙江省 再禁溺女
浙 江 总督 刘

兆麒

《总制 浙 闽 文檄 》

卷四

⑤清 ？ 康 熙六十 年

（

１７ ２ １
）

浙 江 省 绍 兴

府会稽县
饬禁溺女事

会稽 县 知 县

张我观
《覆甕集》卷

一

※表 ２
、 ３ 、

４ 记载的仅是原文被留存下来的禁令、告示 ， 除此之外所颁布的禁令 、告示 ，亦多

见于各种史料的记载 。 又 ，表 ２
、 ３ 、

４ 以外 ，
记录育婴堂设立经纬等的

“

育婴堂记
”

，
很多都载于

地方志 中 。 而且 ，如《郑光策与福清令夏彝重书 》 （
道光重纂《福建通志 》卷 ５５ 所载 ）所示 ，也有

地方的知识人士给地方官的上申文 。

根据这些列表可以确知 ，仅就现存 的禁令、告示而言 ，从北宋政和县县尉朱松

（朱裏的父亲 ）
的 《戒杀子文》 开始 ，

到 明末清初有些地方官制作出 《戒溺女歌 》 ，此

后 ，清代的巡抚 、按察使、府县的地方官等连续发布了诸多告示 。 而从其行文可知 ，其

内容因地方官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 。 从主 旨来说 ，多为遵从儒教伦理 的说教 ，
而

《点石斋画报》关于
“

溺女
”

的记载也同样多有 因果报应等说法 。

１ 不过 ， 另 一方面 ，

许多禁令 、告示存在共通的内容 。

例如 ，在表 ２ 之④ 、⑤ 、？ ，表 ３ 之④ 、⑤中 ， 即便是女子 ，为了双亲而成为
“

孝女
”

的人很多
，
所以在对号称没有利益而

“

溺女
”

的行为予以禁止的文脉中
，
就会提及

“

木

兰＇
“

木兰
”

是《古乐府 ？ 木兰辞》所描写的传说中的
“

孝女
”

，
她代替老病的父亲 ，

着男装从军 ，

立了军功之后返回故乡 。 同样的语词
，
亦见于作为湖南省长沙府地方官

的张五维在赴任时所发布的《 申 明溺女之戒》 （ 《泾阳张公历任岳长衡三郡风行录 》卷

１
《点石斋画报》乐集《溺女果报》 、竹集《溺女显报 》 、乙集《溺女宜拯 》 。 但是没有与江西 、福建相关的内

容 。 此点承山本英史教授之教示 。 有关因果报应的记载 ，
参考《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》 、 《清代

福建溺女陋习及整饬》等 。 宋代也有针对
“

不举子
”

的因果报应说
（
参考《不举子》

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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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所载
，
嘉庆五年 ［

１ ８００
］ ） ，
并非地方官的江西省南 昌府丰城县生员何人凤所写 《六

团育婴会记》 （ 同治《丰城县志 》卷二六所载 ，清末 ？ 时期未详 ）之中 。 而且
，在表 ２ 之

① 、② 、④ 、⑤、？ ，
表 ３ 之④ 、⑦有关戒

“

厚嫁之风
”

的文脉里 ，又言及
“

荆钗布裙
”

。 所

谓
“

荆钗布裙
”

，来源于东汉梁鸿之妻孟光的故事 （晋皇甫谧的 《列女传》等 ） ，象征着

粗糙的服装 。

以上 ，尝试着眼于两个语词进行检证 ， 而后拟确认最初提及这两个语词之处 ：

“

木兰
”

始见于表 ２之④的清初吉安府知府张官始的告示 ，

“

荆钗布裙
”

则见于表 ２ 之

①的明末江西右参政潘潢的 《 ［禁溺女 ］歌 》 。 总之
，
可以窥知 的是 ，

在明末清初地方

官的文章中 ，这两个语词都超越了省的范围 ，不论何人担任地方官 ，其告示都予以继

承 （但是 ，两个语词都未被表 ４ 的浙江省告示提及 ） 。 因为对于地方官具体以何为参

照 、如何执笔写就告示文并不十分清楚 ，
所以无法给出论断性的说法 ，但可以确知的

是
，
某个时期所产生的

一种说明方法（话语 ） 会为其后的地方官乃至于地方的知识人

所继承、沿袭 （但并非强制 ） ，
处理的方法便有可能定型化 。 在现实中 ， 只是依旧遵循

先例而不大讲究对策 的地方官也是所在多有 ， 笔者认为 ，书写此处所见这般告示

（虽然原文无法确认 ，但其他史料显示 ， 除了这些原文可得确认的告示 ，还 曾发布过

许多告示 。 又
，
只不过是现在无法确认 ，

除那些告示 ［

“

那 些告示
”

是指原 文无法确认

但有史料证明 曾 经被发布过的告示——译者 注 ］ 以外 ，
还曾发布过许多告示 ） 的地方

官们 ，

一方面参照 了先例 中的处理方法 ，
另一方面 ，

在某种程度上也有 自 己 的处理

之道。

五 、地方官对
“

溺女
”

的预防之策

教化方法因地方官的不同而呈多样化 ，预防之策也因反映
“

溺女
”

习俗背景的地

域差异而有所不同 。 以下将对清代江西 、福建地方官们在考虑
“

溺女
”

习俗背景的地

域性差异后 ，采取何种具体性的预防之策予以检证 。 此外 ，
预防之策并非仅 由地方官

采取
，宗族也采取了用宗法加以禁止等的应对之策 。

１

１ 以下是被宗法所禁的事例 。 同治 《万年县志 》卷七 《善士 》载 ： 王凤仪
“

溺者重罚 。 无可罚 者 ，
以家法

责
”

。 参考 《伦理与生活》第三章 、 《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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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一

）贫困阶层的对策——
“

童养媳
”

的奖励与
“

育婴堂
”

的设立

当贫困作为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盛行的原因时 ，地方官以何种方式应对 ？ 例如 ， 《西江政

要》卷一
“

父母溺女旁人救取抚养长大听其婚配
”

对江西有如下记载 ：

若有旁 人情愿抱 养 ， 此亦救全人命之一道 。 则 救全之 女养育长 大 ， 其 恩养之

父母 ， 或作 己 女 出嫁 ， 或配伊子为 媳 ， 应 听所养父母 主持 。 前本 生父母 既于 甫 生

之 际甘心 溺 殒其命 ， 则 恩 义 已 绝 ， 不得争 执 。 乃无 耻之 辈 ， 每探女 已 长 大 ， 争 己

女 ， 妄思 主婚 ， 异 图 财礼 ， 以致经年讦讼 ， 有 司 以 女为 伊 生 ， 曲 为 酌 断 。 将来遇 有

溺女者 ， 旁 人若为抱养 ， 不特养育 空 劳 ，且 恐讼根难 斩 ， 势必 坐视 惨毙 ， 不为 救援 ，

殊非 仰体天地好 生之德 。 请 嗣后凡 有父 母欲溺其 女 ，
经 旁 人救取者 ，

许 永为 其

女 ，
听其婚配 。 本 生 父母 只 许 以 亲戚往来 ， 不得 争执 。 如有 久后翻控 者

，
从 重 治

罪
， 并饬有司遵 照 历奉诫约 ， 实 力 劝 化 。

从上述记载可知 ，
在当时存在

一种风气 ， 即第三者救起即将被溺死的女孩并抚育

后 ，
亲生父母提起不正当之诉 （ 这种

“

健讼
”

的风气也助长了
“

溺女
”

习俗 ） 。 于是地

方官通过支持养父母的立场 ，使得对第三者的救济顺利展开 。

此外 ，
上述记载亦涉及对

“

童养媳
”

习俗的预防之策 ， 《西江视臬纪事》卷四
“

禁止

溺女并抛弃儿骸
”

中亦载
“

或者居贫食力 ，抚育为艰 ， 彼襁褓孩提 日需有几 ， 比及稍

长 ， 即给人童养为媳亦可
”

。 又 ， 《 问俗录 》卷四
“

诏安县 ？

苗媳
”

对福建的情况予以如

下记载 ：

邑设寄乳法苗媳一条……窭人抚女 七八年 能执 箕 帚 ， 又 七八年 能 为 人妇 为

人母
，
无嫁娶之艰

，
有妇子之 乐 。 且寄乳者 月 给钱 五百 ，寒有衣 帽 ，

疾有 药饵 。 抱

女之媒有赏 ，
溺女之母治 罪 。 民何惮而 不 为 此 。 余于诏安 二十七 月 中 ，

乳女 千二

百余 ，
而 去任 时 ，

乳妇 匍 匐道 左 ，
依依不舍也 。 为 政之道 ，

顺 而 治之 则 易 ，
逆 而 强

之则 难 ， 寄乳一法 ，
顺故也 。

１

以上所示 ，是福建漳州府诏安县的地方官 ，对于以贫困为起 因的
“

溺女
”

，采取招

募
“

寄乳者
”

、给予
“

寄乳者
”

育儿补贴、对育儿加以援助的办法 ， 以及奖励在赣州府等

１ 日译文参考《问俗录——福建 、台湾的民俗与社会》卷四《诏安县 ■ 收养养女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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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业已广为流行的以
“

童养媳
”

习俗予以救济的方法 。

１ 此外 ，为了救济婴儿 ，宋代的

地方官创设了
“

举子仓
”

， 而清代江西、福建的地方官与地方权势者则设立了
“

育婴

堂
， ，

〇 

２

（
二

）

“

厚嫁
”

习俗的对策——奖励
“

朴素的婚礼
”

其次则考察一下针对
“

厚嫁
”

习俗的对策 〇

３

与
“

厚嫁
”

习俗相关 ，在江西 ，如 《康

熙四十六年巡抚郎廷极禁溺女檄》记载如下 ：

至于遣嫁之厚 薄 ，
原可称家之有无 。 与 其忍心害理 ，置之惨 死于须 臾 ， 何如

裙布荆钗 ，令得全生 。

而在福建 ， 《福建省例》卷一六
“

恤赏例 ？ 严禁溺女
”

则有如下记载 ：

或谓嫁女奁赠 需费 ， 不知荆钗裙布 ，遗 范可 师 ，正无庸 多费 也 。 合行晓 示 ， 为

此 ，示仰所属军 民人等一体知悉 ， 嗣后尔 民 当 互相劝 诫 ，凡嫁女者各崇 省俭 ，不得

以珠 翠绮 罗夸耀 乡 里 ，并永戒溺 女 恶 习 。

《问俗录 》卷四
“

诏安县 ？ 苗媳
”

中也记载 了漳州府诏安县的情况 ：

“

仿周官省礼

多婚之政 ，变而通之 ，可以济婚礼之穷 。

”
４

１ 有关
“

童养媳
”

，
参考《论清代溺婴问题》 、《清代江西民间溺女与童养》 、 《清代福建的溺女之风与童养

婚俗》等 。

２ 有关
“

育婴堂
”

，参考 ：梁其姿《十七 、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》 ，
收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编辑

委员会编 《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》
，

“

中研院
”

三民主义研究所
，

１ ９８４
；
星斌夫 《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

的研究 》 ， 国书刊行会 ，
１ ９８９

，第三篇 《清代的社会福祉政策 》之二 《清代育婴诸设施的展开与运营 》 ；

《清代溺女婴 问题》 ；夫马进《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》 ，同朋舍 ，
１９９７

； 《试述清代拯救女婴 的社会措施》 ；

《清代福建溺女 陋习及整饬》 ； 《清代婺源 的溺女 陋习与育婴事业》 ；
汪毅夫《清代福建救济女婴 的育婴

堂及其同类设施 》 ，收入氏著《闽台地方史研究 》 ； 《清中期江西省袁州府的溺女防止事业 》等 。 有关宋

代的情况
，参考 ［

日
］今堀诚二《宋代婴儿保护事业》 ，

载 《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》 ，

１９ ９５ 年第八号等 。 此

外 ，
以下是地方官设立 的例子和地方权势者设立的例子。 地方官设立的例子有 ： 同治《铅山县志》卷七

《建制 ？ 寺观》载 ，育婴堂
“

康熙四十五年 ，知县夏景宣立
”

（江西省广信府铅山县 ） 。 地方权势者设立

的例子 ：民国 《政和县志》卷二一《惠政》载 ，
东平育婴堂

“

光绪五年五月
，
宋士琛、叶恩光、 暨谦光 、叶兰

馨等募捐创办 。 光绪十九年 ，
宋滋兰重捐

，
置有善后田十余种

”

（福建省建宁府政和县 ） 。

３ 此外 ，明朝也在成化年间制定了《禁约嫁娶奢侈淹死女子例 》
，
想 抑制婚姻费用 的奢侈 。 而成化 、弘治

年间以后
，
地方官力 图改革婚俗 。 参考 《明代溺婴问题初探 》 、《风俗与罪愆》 。

４ 日 译文参考《问俗录——福建
、台湾 的民俗与社会 》卷四

“诏安县 ■ 收养养女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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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述已及 ，
在清代的江西 、福建 ，

由地域所见的婚礼简朴化现象引起了不
“

溺女
”

化
，
而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确知 ，

在未见这一现象、

“

厚嫁
”

依然成为问题的地区 ，
地方

官则对
“

朴素的婚礼
”

予以奖励 。

（
三

）

“

溺女生男
”

信念的对策

另一方面 ，对于
“

溺女生男
”

信念 ，地方官又采取了何种对策？ 例如 ，对于前述江

西赣州府瑞金县 ， 《西江视臬纪事》卷四
“

禁瑞金溺女恶习
”

有以下记载 ：

不知得子迟早 ， 原 有命定 。 安有 生 女 必 三 、 溺女 生 男 之理 。 人之所 以 为 人 ，

惟此一点 天 良 。 今既 自 行戕灭 ， 则 人道 已 乘 安望 ， 复 育 愚 妄不 经 ，
殆无谕此 。 合

亟 晓谕 ， 为 此 ，
示仰瑞 邑 军 民 人等知悉 ， 嗣 后 生女务 即 举育 ， 不得仍 惑 妄言 ， 恣行

残溺 。 倘蔽 习 不除 ，
残忍 犹昔 ，

定 即 照 故杀子孙律拟 ， 尊长 不禁 、 乡 邻 不 阻 ，

一体

究 治 。 至衿士读 书 明 理 ，
尤宜 以 至性感发 愚 蒙 。

而《康熙四十六年巡抚郎廷极禁溺女檄》 中亦言
“

夫得子之迟速
，
自有定数

，
并不因育

女

从以上记载可知 ，在江西 ，对于
“

溺女生男
”

的信念 ，地方官致力说明这是
一种如

何荒诞不经的想法 ，
并晓谕包含下级读书人在内 的居民 ，

试图借此改善风气 。

结 语

以上
，本稿着眼于清代江西 、福建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发生的背景、地方官的应对之策 ，

以及该习俗与其他习俗 （包含居民的信念 ）之间 的关联等 ，并对此加以验证 。 以下则

归纳验证内容的要点 。

同样在清代的江西 、福建 ，
既有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盛行的情况
，
也存在不

“

溺女
”

化的现

象 。 又 ，
在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的背景中 ， 与江户时代的 日本等一样 １

，贫困与之相关 ，而各地

区所见的各种习俗 （

“

厚嫁
”

习俗 、

“

溺女生男
”

信念等 ）也有很大影响 。 但在不
“

溺

女
”

化的背景中 ，各种习俗也产生了影响 。

１ 关于江户时代 日本的状况
，
参考 ［

日
］
菅原宪二 《杀婴》

，
收人

［
日

］
尾形勇等编 《历史学事典 》第二卷

《身体与生活 》 ，弘文堂 ，
１９９４ 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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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
，
既有贫困阶层中盛行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 ，却 因
“

童养媳
”

习俗的流行而使得这
一

现象变少 ，
又有因为

“

溺女生男
”

信念 ，使得富裕阶层、 下层读书人 中盛行
“

溺女
”

习

俗 ， 可见
“

溺女
”

习俗背景的差异 。 因此 ，
同样是说清代江西 、福建的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 ，其

盛行的背景不一定相同 。

其次 ，地方官
一方面参考先例中的应对方法 ， 另一方面也根据以上

“

溺女
”

习俗

的背景差异 ，结合各地区 的实际情况 ，推行某种程度上灵活的应对之法 （ 当然 ，也大

量存在不如此应对的地方官 ，
以及对于地区事务没有充分把握 的地方官 ） ，如在以贫

困为背景的场合 ，
对第三者的救济 （ 以及其 中之

一 的
“

童养媳
”

） 和
“

寄乳者
”

的养育

予以奖励等
；

在
“

厚嫁
”

为背景的场合 ，则奖励
“

朴素 的婚礼
”

；

在富裕阶层、下级读书

人
“

溺女生男
”

信念为背景的场合 ， 则以晓谕的方式 ，希望改变他们的想法 。 而在亲

生父母对第三者的救济制造障碍 ，提起不正当的诉讼时 ，
地方官则采取支持养父母立

场的预防之策 ，
以资应对 。

通过对上述情况的考量 ，
可以确认的是 ，在实施

“

溺女
”

对策的时候 ，地方官不得

不根据其背景的差异而予以灵活应对 。 从这个方面说 ，为 了 阐明传统中 国地域社会

中法运用的实态 ，有必要探求民间习俗 、习惯的地域性差异以及地方官对此的应对之

道 （针对恶习 的预防之策 ）等 。

在具体性的预防之策以外 ， 当时当地的地方官们也会采用各种说教的方法 ，
对民

众进行教化。 北宋末期以来 ，许多地方官写作了训诫
“

溺女
”

的告示 ，
从其主 旨可见 ，

在告示作成的历史长河中 ，表现的多样化与定式化并存 。 从这
一

方面考虑 ，为了考察

地方官的应对之策 ，
有必要在宋代至清代的历史长河中进

一步检证各个地方官具体

以何为参考 、所思为何 、如何执笔写就告示文等问题 。

此外
，
本文集中检证了清代的江西 、福建 ，

而
“

溺女
”

习俗亦见于其他地区 ，
所 以

有必要根据本稿的内容对其他地 区进行进一步检证 。 又
，前述 已及 ，对于

“

溺女
”

习

俗以外的其他习俗的文化背景 ，也有进一步探求的必要 。 这些研究将是今后的课题。


